
      

 

 
  

 

一、总则 

1.目的：规范实验项目风险评估流程，预防化学品、放射性物

品等使用、储存及处置中的安全风险，保障人员、环境及设施安

全。 

2.适用范围：所有涉及化学品和放射性物品操作的实验项目

（教学、科研、生产等）。 

3.依据：参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实验室安全管理办

法》等法规及行业标准。 

二、组织架构与职责 

1.安全管理部门 

制定风险评估制度，监督执行情况。 

组织专家审核高风险项目。 

2.项目负责人 

负责项目全过程风险评估及控制措施落实。 

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及应急预案。 

3.实验室/课题组 

执行具体风险评估，落实防护措施。 

定期开展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 

三、风险评估流程 



—3—   

1.实验项目启动前评估 

步骤 1：化学品、放射性物品信息收集 

列出实验涉及的化学品、放射性物品清单，明确其理化性质

（MSDS）、毒性、燃爆性、环境危害等。 

步骤 2：风险识别 

分析实验环节（称量、反应、废弃物处理等）中可能的风险（泄

漏、火灾、中毒、环境污染等）。 

步骤 3：风险等级判定 

根据相关标准进行风险等级评定。 

高风险：需暂停实验并整改。 

中风险：需优化控制措施。 

低风险：可执行但需监控。 

步骤 4：控制措施制定 

根据风险等级选择控制措施： 

工程控制：通风橱、防爆设备、泄漏收集装置等。 

管理控制：双人监督、限量存储。 

个人防护：护目镜、防毒面具、防护服等。 

步骤 5：应急预案 

明确应急联系人、处置流程（如泄漏处理、人员急救）、应急

物资（灭火器、中和剂）等。 

2.实验过程风险监控 

定期检查设备状态、防护用品有效性。 

记录异常情况（如温度/压力异常、防护失效），及时上报整改。 



      

3.实验结束评估 

废弃物分类处理，确保合规处置。 

总结风险控制效果，更新风险评估档案。 

四、风险沟通与培训 

1.安全培训 

所有参与人员需通过化学品或放射性物品安全操作考核。 

高风险实验前进行专项培训。 

2.风险告知 

在实验场所公示风险标识、应急预案。 

五、监督与改进 

1.定期检查 

每月抽查实验记录、防护措施落实情况。 

2.事故报告与整改 

发生事故后 24 小时内提交分析报告，修订风险评估制度。 

本制度自 2025年 3月 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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